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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本次追认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定价公允，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追认关联交易的情况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2年9月，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受让南

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鸥创芯”、关联方）18.4952%的股权。

2022年9月5日，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凌鸥创芯22.7414%的股权，凌鸥

创芯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未向凌鸥创芯委派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的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凌鸥创芯股东广发信

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舟山和众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购

买资产协议》，以现金方式收购前述股东持有的凌鸥创芯38.87％股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16日、 2023年 4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4月19日，凌鸥创芯就上述股权变更事宜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凌鸥创芯61.6138％的股权，为凌鸥创芯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现

将2022年9月5日（前次受让凌鸥创芯部分股权完成工商变更日）至2023年4月17

日（凌鸥创芯并表日）期间与凌鸥创芯发生的交易事项追认为关联交易。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2022年9月5日至2023年4月17日，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凌鸥创芯交易金

额为1,448.77万元（不含税），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3月31日）经审计总资

产0.58％。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

自2022年9月5日至2023年4月17日前，公司将凌鸥创芯追认为公司的关联方，公

司与凌鸥创芯之间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情况说明 

名称：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智路6号兴智科技园B栋第

15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89.5255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黎强 

成立日期：2016年8月16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产品销售；集

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两年凌鸥创芯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 月 31日/ 

2022 年度 

2021年 12 月 31日/ 

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14,246.38 8,881.40 

负债总额 2,180.45 1,037.84 



资产净额 12,065.93 7,843.55 

营业收入 12,386.51 9,155.78 

净利润 4,222.37 2,141.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009.55 3,276.16 

审计情况 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凌鸥创芯的主要股东：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61.6138％，李鹏持股15.3643％，钟书鹏持股11.4289％，南京道米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1.183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凌鸥创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凌鸥创芯生产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与凌鸥创芯自 2022 年 9 月 5 日直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并表日

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22 年 9 月 5 日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 

向凌鸥创芯采购（不含税） 779.22 

向凌鸥创芯销售（不含税） 669.55 

合计 1,448.77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公司与凌鸥创芯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该交易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严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

和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凌鸥创芯之间的交易价格系按市场原

则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凌鸥创芯之间发生的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的经营需要，交易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上述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3年5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追认

凌鸥创芯为关联方并追认关联交易金额1,448.77万元。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将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追认为关联方并

确认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符合商业惯例，遵

循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将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追认为公司关联方并

确认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符合商业惯例，遵

循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议案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公司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以

市场同类交易标的价格为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3、监事会意见 

公司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与关联方的关联交

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成

果的真实性，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上述事项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5日 


